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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一
碍
昌 

傷
症t

凡

A 栗
皿
it 
始
剤
播 

^
^
才
直
釣
尢
秒
者
遇
就
刀
傷
工

療

擁

徒

跌
打*
奈
立
廂
膏4^

乩 

各
項{
&
丸
能
崎
然

#%
M
T

绿

-l#^

 ^=^M
U

TJm
lalf^

 
一 
一«1^^|861-^-19™

^^

-新
到
唐
山
省
種
瓜
伫
荣
米
偉
外
價
廉 

5、
要
析
〔詩
譬 

Phone  Sey・  6721

■

Sang  Lung  Jan  C
9

26  Pender  St・  W

 

Vancouver  

B  
C
・ C

an
”

n

^
s
^
^
s
s
^
^
s
^
  

®

®

®

^

 

昼
C 

代 

葯

◎
曲
献
中
華
會
館
舉
辨
慈W

i

款馴一 

巡
敬
者
本
會
館
爲
我
全
加
華
僑
慈
善
總
團
體
及
所
附
設
之 r
式 

醫
院
歷
有
多
年
其
宗
旨
專
爲
救
濟
貧
苦
無
靠
之
病
僑
年
中
僑

96;:一 

之
患
病
而
在
該
院
埋
癒
者
大
不
乏
人
久
爲
僑
衆
所
洞
悉
而
鼓
隘 

與
本
會
館
豊
切
行
政
經
費
實
繁
浩
大
且
値
經
濟
恐
慌
國
難
當   

*
 

歷
歷
常
費
有
增
無
已
計
本
會
館
所
入
息
不
敷
支
出
向
一
來
金M
K
 

國
華
僑
慨
解
仁
囊
繳■

口
票
藩
善
費
以
資
維
持
現
値
不
最
顧 

之
象
工
情
冷
落
百
業
凋
零
影
响
所
及
避
來
收
入
無
多
邈
至
本
fc 

館
目
下
財
政
支
細
况
尙
欠
醫
院
費
七
百
餘
元
上
年
檀
宇
實
兼
腫 

稅
銀
干
餘
元
款
項
無
着
更
加
當
年
新
地
税
又
將
至
事
勢
象
連 

於
極
點 8
 於
前
次
職
員
會
議
當
經
爵
那
舉
行
慈
善
有
弊
義
冢. 

藉
以
籌
欺
補
助
于
葛
壹
布
案
本
職
會
身
任
會
務
感
数B
敗
幣
( 

經
營
知
非
創
此
有
獎
義
捐
券
無
以
爲
力
爰
繕
簡
章
具
鮮
决
定
有
宀 

獎
義
捐
券
總
額
叁
萬
條
每
壹
條
售
坎
銀
寰
元
自
首
名
至
贰
百
备 

皆
能
獲
獎
伏
望
各
埠
，
僑
廊
踴
曜
購
券
成
茲
美
舉
語
日
僧
善
能 

祥
福
緣
春
慶
箕
斯
之
謂
歟 
加
拿
大
垂
鳶*
如W
 冨
歯
敗
i

常
務
委
員
黃
昂 <
7:.
：(1
 

中
華 
民
國
廿
貳
年
五
月
十
五 

文
書
主
任
丘
福
祥
： 

▲
浦將
有
獎
義
捐
券
簡
章
畧
摘
數
條
列
后
、 

㊀
此
券
名
爲
有
獎
義
捐
券
乃
慈
善
性
質
故
定
是
名
所
得
之
欺
撒

3  

入
本
中
華
會
館
爲
維
持
醫
院
慈
善
經
費 ©
預
定
發
獎
券
绪
萬
、條
」 

每
壹
條
沽
坎
銀
壹
元
共
銀
叁
萬
元®
獎
格L

决
定
獎
貳
百
名)
第一 

寰
名
獎
銀
五
千
元
第
貳
名
獎
銀
三
千
元
第
三
名
獎
鋮
壹
千
五
月
一 

元
第
四
名
獎
銀
五
百
元
第
五
名
至
拾
名
每
名
曇
銀
壹
百
元
第
拾
一 

覚
名
至
貳
拾
名
毎
名
獎
銀
三
拾
元
第
貳
拾
釁
名
至
畫
田
名
毎
名 

獎
銀
廿
元
第
豊
百
零
賣
名
至
貳
百
名
獎
銀
壹
拾
元•
開
獎
隐
如

箕

矗

中

華

會

館

有

爨

^̂

地
道
藥 

一製飮片

展
〕〔注
〕〔意
〕

〔加
〕

r
L
 
r
L
 
r
L

中

華

會

館

華
夏 

添
精
丸 

發
售

所

辦

之

義

地

者

 

得
華
僑
生
有
立
足
之
地
死
亦
當
有

— 口一

=_==_

s
s

s
s

s

 

製
藥
丸
藥
散

身
之
所
也

域 埠 H
雪

q
匈

W
^

S
S

S
S

M

所

辦

之

醫

者

院
院 

院
院

一
大
葯
房
均
有
代
售

使
飄
流
海
外
之
老
者
疾
者
有
地
方
調

一
也 

贅

已

 

華

 

.

進

爸--

&

一 
咳

宅

校

者

 

一
養
不
變
爲
無

沽
足
券
額
三
萬
條
决
照
原
定
獎
格
給
獎
倘
沽
不
足
寮
額
或
冷
戳 

額
者
其
獎
格
當
按
照
活
出
之
券
龍
成
數
給
獎
之
国
開
獎
時
期 

W- 

定
于
中
華
民
國 什
貳
年
拾
貳
月
拾
日
假
座
雲
埠
華
人
戯
院
町
戳 

簡
章
詳
情
及
代
賣
券
附
錄
細
則
另
印
分
寄
各
埠
公
鶯
吸»
 

.各
商
號
僑
胞
代
理
售
券
廣
爲
推
銷
二
茲
將
本
會
職
員
表 

錄
于
后
〕

—
—

.，
二
:
二
.;
；
： 

常
務
委
員
蘇 
沃
曹
美
定 
周
耀
初 

執
行
委
員
黃
昂
湛
：
葉
求
茂
陳
宜
叫
周
耀
初
李
世
瑞 

曹
美
定 
雷
學
溢 
李
日
如 
朱
廣
煒
旅
沃
葉
春
華 

候
補
執
委 
侯
民
壹 
陳
耀
生 
林
煥
庭 
黃
愼
余 
*;瘍
業~ 

監
察
常
務
委
員 
張
炳
堅

監
察
委
員 
周
振
河 
腹
炳
堅 
曾
雲
舉 
趙
屛
横 
黃
寄
野 

候
補
監
察 

*« 
奕 
廖
翼
鵬 
副
孔
正

文
書
主
任 
丘
福
祥 
〔副 
to 善
予 
科
員
，
譚
冠
三
：
陳
平
差 

黃
祖
德 
李
梓
良 
楊
棣
棨 
陳
雲
順 
廖
慨
鼠 

張
椿
杰 
曹
朗
天 
黃
景
仁 
蔣
重
豪 

會
計
主
任 
雷
家
奕
副
盤
壽
隆
，科
員
關
崇
頴•
照R
 

林
德
調
林
立
寛 
高 
練 
陳
宜
顯
、為
恒
败 

鄭
慶
煜 
馬
贊
湖 
黃
昭
立 
盧
乃
棠

一

所

辦

之

 

便
華
僑
子
弟
得. 

教
之
生
番
血華

會

館

』

崔

®̂ 
必
必 
貢

熒

0®  

曾
疊
埠
會
館
發
出
^

^

券 

正
長
關
元
恩
 
副
會
長 
馬
敗
亮

、、.

每
盒
定
價
弍
毛
五
仙

文
書
圭
任 
李
學
明 
科
員

明 
謝
汝
璋

季
天
助
馳
含
恭00

饒
膏 

買
蔑
由
書
症
之
聖
轉 

愈
人
干
萬
霜
奇
效 

加表即以人g
届人&■
秋

111夂笃鼻M
M

汽頑A
5
 

X

卑要己右心錄厚*
八A
士叱添用看8
^

寸 

畛長■
奮
曾-
乜
塞
大
解
譽
znia 

凡一気名Q■

鲁
詹
兩
痣
林
周
星* 

m

小凡丽息
00秋
”遇星■
十

m.
8^大個漏火綱旧#1

 

輔力看这巧八韓不一一立左正即上«
>.<1*

*1*

止 

飛畋乔拦4
理DH

I 肌過挤骸̂̂
通叫住
16 君力- 

$
l
w
  

Ja.B6  

e.
  
61.

  
倉  

><:
養  

*0种f
*

用5
W

习吕円 

李
天
助
止
癢
餅
毒
水 

非
常
靈 M•
速
近
知
名 

誠
外
科
之
藥
王
也 

常水懇漫m
一>04
1

*0也+
硏九.心为也郷 

市丰近山3

公6
4
*
 名"
-Av
y

/rt 沙冷瓜、H
*
 水 

A
M
4
  

*

«M$
i
u

—
？.入d
d
u
K

救 
*;
  ■• 

龙
谓
岳
瑋
圭
又
譚

李 加 名 第 二• 毒 
A
T
 

1E

交
際
主
任 
羅
超
然 
科
員 
周
廣
雄 
副
光
祖 
劉
光
麓 

宣
傅
主
任 
梁
緝
光 
科
員 
翁
唯
我 
李
振
雄 
鄧
雲
章

羅
振
覺

財
政
圭
任 
馬
呈
瑞 
科
員 
關
祝
華 
馬
啟
亮 
李
北
銓 

李
學
英 
關
瑞
芳 

發
券
主
任 
馬
啟
亮 
科
員 
李
卓
明 
李
北
銓 
李
學
英 

「 

• 

徐
錦
拆 

監 

一督 
黃
華
挹 
趙
安
國

®

曹 
-a添

0*-*

-5- 

C
hinese  C

onsolidafed  B
enevolent  A

ssociation
P.0,  B

ox  1336
Victoria-  B

・ C
,  C

anada  

11""^6^^^"""""""

 

R
  

bla 

本
客
棧
全
由
西
人
管
業
：
睡
房
寬
而
通
爽
：
整
飾
一
新 

vel 

ium 

•
・
地
近
片
打
皆
：
在
華
埠
中
心
：
單
房
租
價
每
晚
五
毫 

COU 

C01:
每
禮
拜
貳
元
：
另.有
成
套
廳
房
出
賃
・
二
地
點
〕哥
林 

van 

414 

比
亜
街
四
壹
四
號
西
人
和
比
氏
啟

交
際
主
任 
黃
文
甫 
副
梁
雨
蒼 
科
員
吳
季
謙
胡*
^
 

馬
福
祟 
黃
生
元 
李
給
珉 
黃
源
昭 
何
登   

&
 

周
寶
山 
陳
品
光 
黄
灼
肚 
薛
士
杰
、

C
 

&

、
.iii

任
葉
益
前
余
玉
中

事
處
雲
高
華
埠
中
華
會
館 

C
hinese  “B

enevolent  .As  

*

p

:
 
O
・ B

ox  g
 

Vancouver  -  B
・ 
戶 C

all.

庶
務
主 

本
會
辦

中 館

代 理 方 飴

融̂

98|
$
^
^

尊

亠 

巡
敢
者■
本
社
前
由
幸
輔
那
米
寄
來■
以
濟
郷.僑
之
無
工
棲
身<
 

■
責
現
在
各
行
工
景
・
已
呈
起
色.
怖
各
鄕
僑
對
于
取
米
之
欢.
医 

未
見
有
寄
囘
。本
社
爲
淸
手
續
計
，故
特
函
催
收
：
凡
取
米
之
抵 

编
仰
即
日
將
款
寄
來.
俾
付
囘
幸
福
，準
于
明
春
貳
月
壹
日±
飯一 

• 国
時
依
然
不
交
者.
則
將
各
人
名
下
取
米
欠
數
・
呈
交
幸
謂
，叫 

幸
福
在
鄕
自
收
・
謹
此
他
聞1
-

「
1

」」
：；
一：
二
 

〔注
意
〕凡
付
米
銀
來
者
請
直
寄
交
萬
益
號
財
政
員ii

仲 K

M
an

 Yick

 

C
o.  

」 

554

 Shanghai

 A
lley

 

vancm
lvTrB・C

L

葯
w
 

行

""^^^B
r

—

 

本
旅
館
共
有
房
室
九
十
一 
間
單
房
雙
房
俱 

備
日
夜
冷
熟
水
應
用
大
寒
有
汽
龍
致
煖
且 

地
方
潔
凈
常
有
升
降
機
利
便
匕
落
賃
房
租 

特
別
相
宜
華
友
尤
顧
備
極
歡
迎
本
旅
館
門 

牌
喜
士
定
皆
東
壹
七
七
號/

喊
線
矢! {
四
八
四
八0

鮮
明
熟

级

拔
毒
生V

膏 
每
合
一
元
五 

此
膏
治
損
傷
凡
有
損
口
未
埋
者
貼
之 

即
能
全
愈

跌
打
止
痛
葯
水
瞥
元
二
五 

此
水
散
瘀
止
痛
凡
跌
打
搽
之
即
能
散 

瘀
止
痛
消
腫

皮
膚
濕
毒
葯
膏 
每
合
一
元
五 

專
治
皮
膚
痕
癢
或
皮
膚
起
粒
出
水
摄 

之
卽
能
全
愈

萬
應
爛
脚
葯
散 
每
蹲
弍
元 

專
治
久
年
墉
脚
無
論
新
舊
爆
脚
摻
之 

定
然
全
愈

花
柳
鹹
疳
葯
膏 
每
合
一
元
五 

■ 
此膏專治鹹疳凡染

鹹
疳
者
貼
之
即
愈 

花
柳
白
濁
丸 
每
盒 
一 元
五 

此
丸
無
論
新
久
白
濁
或
小
便 

*0 痛
食 

此
丸
壹
点
鐘
其
痛
卽
止 

花
柳
拔
毒
丹 
每寸壹元 T

縫I  

▲
注
意 
小
店
常
有

.
#
■
■
■
4
,

以 
S

■
，吃

^

^

0ng一 
茵
陳
跌
打 
化
庄
品
極
厅 

KW0 

金
耳
環
花
旗
參
發
行 

自
製
新
機
器
用
電
力
處
兼
整
藥
丸
快

捷
妥
當
如
有
僑
胞
欲
整
丸
者
仰
留
意
焉

幷幾散丸丹膏材再熟生茸参升生活


